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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塔区发改局关于贯彻落实清理规范电网和转供电环节收费工作方案的
通  知
玉溪供电局红塔分局及相关单位：
根据玉溪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转发<云南省物价局关于贯彻落实清理规范电网和转供电环节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的通知》（玉发改收费【2018】395号）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1、 工作步骤及责任分工
（一）2018年8月1日至8月20日，开展摸底调查、制定实施方案阶段。一是红塔区发改局联合玉溪供电局红塔分局，对区内所有转供电主体和转供电用户基本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包括转供电户数、电量、电费收取和交纳方式等情况。二是督促当地供电企业公示各转供电主体上一年实际平均电价。三是明确红塔区发改局、玉溪供电局红塔分局相关人员的责任和任务，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二）2018年8月21日至9月10日，开展政策宣传和督促整改阶段。一是红塔区发改局、玉溪供电局红塔分局加大对政策的宣传力度，采取公示文件、媒体宣传等多种形式，让一般工商业用电户清楚了解清理规范电网和转供电收费政策。二是组织商业综合体、写字楼、物业等转供电主体召开政策提醒告诫会，宣传解读电价政策，告诫转供电主体规范电费收取方式，组织转供电主体填报自查自清情况表，对违规加价、不执行国家电价政策的转供电主体责令限期整改，督促规范收费行为。
（三）2018年9月11日至9月30日，开展监督检查阶段。红塔区发改局切实加强对价格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于9月上旬开展专项集中检查，重点检查转供电主体是否严格执行目录销售电价、是否与目录电价绑定收取其他费用、是否随意分摊相关运行服务费；以及当地供电企业是否将降价措施执行到位、是否落实已出台的电网清费政策、是否退还已向电力用户收取的临时接电费、是否公布上一年转供电主体的实际平均电价等行为，限期结束仍未整改到位的要依法予以查处。同时，建立相关主体信用档案和失信黑名单制度，将失信行为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通过“信用中国”网站对外公示。
（四）2018年10月，后评估阶段。组织开展评估工作，对清理规范电网和转供电环节收费工作成效进行评估，了解一般工商业用户是否有降低用电成本的切实获得感。
2、 保障措施
(一)成立红塔区清理规范电网和转供电环节收费工作领导小组，具体组织实施清理规范工作。红塔区发改局副局长任组长，玉溪供电局红塔分局局长任副组长，领导小组由红塔区发改局、玉溪供电局红塔分局相关人员组成。
（二）建立清理工作定期报送制度。从8月份清理工作开始至9月底完成清理工作期间，建立清理工作的旬报制度，分别于每月8日、18日、28日，红塔区发改局、玉溪供电局红塔分局将降低一般工商业目录电价、清理转供电环节不合理加价、取消垄断性服务收费项目、清退临时接电费、提高两部制电价灵活性、电动汽车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和污水处理用电免收基本电费等政策措施落实情况，以《各州市清理转供电环节电量任务分解及进展情况报表》、《转供电企业清理规范情况表》及《州（市）清理规范电网和转供电环节收费工作进展统计表》形式报送玉溪市发改委价费科。
（三）加强监督检查。红塔区发改局对清理规范工作开展不定期督查，重点督查是否按要求推进落实各项工作，清理目标是否按时完成，发现问题及时通报、督促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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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红塔区发展和改革局 
2018年8月17日
抄送：玉溪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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